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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11920号
叶利洪：本院受理原告常卫、郭秀诉你方、张鸿福、

叶丽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协助办
理杭州市西湖区松木场铁路新村10幢30号101室不动
产产权过户手续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420号

卢华雄、应小照：本院受理原告李伟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
浙0106民初124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687号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交工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6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014号

戴丐群：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广大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
初20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广大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
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浙江广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207号

徐庆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广大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
初32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广大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16
元，减半收取58元，由原告浙江广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5582号

杭州金之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
春慧诉被杭州金之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月1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3058号

永康市金野广告有限公司、方淇平：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中恒世纪印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9）浙 0110 民初 13058 号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 月 9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本
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234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范顺杨诉被告余枝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212民初82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231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季洪华诉被告余枝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2民初82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466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李灼茂诉被告余枝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2民初84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235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淑兰诉被告余枝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212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467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华士海诉被告余枝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212民初84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999号

邵旦朗：本院受理原告王孟光诉被告邵旦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2民初899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3897号
庞兵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庞兵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12民初389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5民催5号之一

申请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 一 张 无 效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49445854、汇票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整、出票
人为宁波伟裕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朗涌工贸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
行、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
7月30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定，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
（2019）浙0225民催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
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8破2号之一

2019年6月14日，本院依法受理文成县宏发气体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没有接
管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账册凭证、实物资产和相关债权
资料。被申请人文成县宏发气体实业有限公司最终可供
清偿的财产为0元，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2266元，
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文
成县宏发气体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文成县宏发气体
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
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第43
条、第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裁定宣告文
成县宏发气体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文成县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债权等15户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10】月【12】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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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华滨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百胜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金诚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州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温州市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顺迪皮革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

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亿顺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元

25,226,207.84

6,776,991.69

45,952,386.00

21,017,890.73

10,665,877.33

41,100,000.00

19,328,312.88

6,537,091.21

6,321,433.60

8,560,000.00

2,949,355.35

1,914,947.75

1,702,996.57

882,906.19

1,997,775.12

欠息/元

6,139,408.17

291,738.03

26,580,581.71

514,380.53

737,200.62

5,082,929.27

0.00

2,804,315.16

1,783,045.55

1,307,717.06

113,949.53

378,646.33

325,924.03

189,805.91

1,091,094.72

担保人

浙江华泰塑胶有限公司、上海华滨工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吴桂桥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华滨集团有限公司、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余碎斌、金玉兰、余建勇、李建英、余建福、余建庆、金也、金大鹏、缪国忠

温州大鸿食品有限公司、温州多美丽饮食有限公司、宣杰、白丽琴、叶丽君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李正西、董国林、李孟宗、

温州曙光正邦纺织有限公司、大发强盟包装有限公司、温州新雅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步良、金仕俊、郑中钱、吴作榜、章香妹、郑晓仙、陈春弟、陈黄条

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新雅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诗力、朱诗传、朱诗平、朱维算、张邦笋、吴爱荣

高尔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尔陶瓷有限公司、肇庆大旺金诚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金楷、吴丽琴、李超伟、章伊丽

温州华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锐信建设工程公司、潘国普、诸葛仁高、潘立夫

温州鑫雅色彩有限公司、浙江诺比克电梯有限公司 、温州华都皮革有限公司、叶东升 、叶勤、邱上洪

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泰化工有限公司、付贤超、李春燕

温州市中瑞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强宏皮革贸易有限公司、金权宗、黄晓敏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温州市森泰石化有限公司、林永森（配偶姜丽秋）、林挺、陈茹、林克、叶希希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柳小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柳小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柳小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嘉鱼县盛宇染织有限公司、湖北省赤壁盛宇纺织有限公司、湖北省嘉鱼盛宇家纺有限公司、曾上教、陈红霞、孙凤琴、王平顺、朱磊、王惠

抵押物

位于洞头县北岙镇西山头村三盘领海逸海区10幢、9幢房产

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54号新世界广场C幢703室住宅，;坐落于汇源路绿洲
花园2幢401室住宅;奔驰牌轿车和宾利牌轿车。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415037股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550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桥头三村2100万元、西后村4400万元）

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明路中瑞曼哈屯6、7幢103室沿街店面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华银温转201903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下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7-85512796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1-8783798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债权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瑞安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华滨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百胜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金诚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州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温州市海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顺迪皮革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

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亿顺商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WZ0110120160101、WZ0110120140168、
WZ0110120150288

WZ99（融资）20170001、WZ9910120170001

WZ31（融资）20130010、WZ3110120130163、WZ3110120130165、WZ3110120130169、WZ3110120130195、
WZ3110120130197、WZ3110120130198、WZ3110120140061、WZ3110120140071、WZ3110120140069
WZ12（融资）20160001、WZ1210120160014、
WZ1210120160015

WZ1210120170007

WZ1310120160123、WZ1310120170022、
WZ1310120170023

WZ3010120140006

WZ09101201500160

WZ0110120150205

WZ1310120160017、WZ1610120150024

WZ3010120160049

WZZX0310120150053

WZZX0310120150051

WZZX0310120150050

WZZX0210920140008

本金

25,226,207.84

6,776,991.69

45,952,386.00

21,017,890.73

10,665,877.33

41,100,000.00

19,328,312.88

6,537,091.21

6,321,433.60

8,560,000.00

2,949,355.35

1,914,947.75

1,702,996.57

882,906.19

1,997,775.12

欠息

6,139,408.17

291,738.03

26,580,
581.71

514,380.53

737,200.62

5,082,929.27

0.00

2,804,315.16

1,783,045.55

1,307,717.06

113,949.53

378,646.33

325,924.03

189,805.91

1,091,094.72

担保人

浙江华泰塑胶有限公司、上海华滨工业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吴桂桥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华滨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余碎斌、金玉兰、余建勇、李建英、余建福、余建庆、金也、金大鹏、缪国忠

温州大鸿食品有限公司、温州多美丽饮食有限公司、宣杰、白丽琴、叶丽君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李正西、董国
林、李孟宗、
温州曙光正邦纺织有限公司、大发强盟包装有限公司、温州新雅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步良、金仕
俊、郑中钱、吴作榜、章香妹、郑晓仙、陈春弟、陈黄条
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新雅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诗力、朱诗传、朱诗平、朱维算、张邦笋、吴
爱荣
高尔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尔陶瓷有限公司、肇庆大旺金诚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李金楷、吴丽琴、李超伟、章伊丽

温州华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锐信建设工程公司、潘国普、诸葛仁高、潘立夫

温州鑫雅色彩有限公司、浙江诺比克电梯有限公司 、温州华都皮革有限公司、叶东升 、叶勤、邱上洪

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银泰化工有限公司、付贤超、李春燕

温州市中瑞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强宏皮革贸易有限公司、金权宗、黄晓敏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温州市森泰石化有限公司、林永森（配偶姜丽秋）、林挺、陈茹、林克、叶希希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
柳小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浙江红草帽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柳小
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永嘉县太豪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温州市兴隆鞋材有限公司、吉首市阳光浩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叶仁福、
柳小分、瞿成圣、滕雪飞、王林贵、李建秋、瞿成册、王敏嫦
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嘉鱼县盛宇染织有限公司、湖北省赤壁盛宇纺织有限公司、湖北省嘉
鱼盛宇家纺有限公司、曾上教、陈红霞、孙凤琴、王平顺、朱磊、王惠

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现暂存有一批代
管款项及非涉案物品尚未领取，请以下人员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于公告之日起六个
月内来所领取，逾期款项上缴国库、非涉案
物品作无主物品销毁处理。领取时间：每周
一至周五 8:30-11:30/13:30-16:00，领取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荡王头西行桥 43
号，咨询电话：0571-88948207.

代管款未领：王朝辉 邬铁峰 黎国威 郭
志强 关亮 刘澄 焦爱超 鲍国祥 王志钱 杜
向军 叶桂平 陈勋 黄继春 葛梦贤 陈培林
朱青文 符家聪 王靖 王松竹 李星 皮宝 吕
忠炜 陈国良 刘冬夏 汪正华 雷强 鲁海龙
陈银飞 曹云峰 何西 余志勇 谢健威 高泽
标 李国荣 郑正辉 王连扮 陆洋洋 沈寿荣
冯佳辉 梁峻峻 周化涛 聂勇 谢克顺 马雪
飞 涂亚欣 张占强 张梦超 陈昊 吕锋锋

物品未领：张龙 张聪 洪昌林 洪吉松
罗俊虎 杨后荣 余浩 庞明军 王舜 朱滨 王
辉 段卫洪

公 告

遗失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邵汉军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9198910958714，
流水号111991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